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作業要點」第五點、第六點、第十點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五、業界專家補助基準：
(一)補助業界專家授課鐘點費，每人每節新臺幣八百元。
(二)補助業界專家交通費，每人每學期每科目最多七次，覈實報支。 

(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所需費用，除前二款補助經費外，其餘由學校相關費用支應。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之高級中等學校申請案獲准補助後，應依本署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五)以各校實用技能學程、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及經本署核定確有需要聘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職業類科依其班級數之三分之ㄧ為原則核給員額，新增科班若有二班仍比照三班核給一名員額。
	五、業界專家補助基準：
(一)補助業界專家授課鐘點費，每人每節新臺幣八百元。
(二)補助業界專家交通費，每人每學期每科目最多七次，覈實報支。 

(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所需費用，除前二款補助經費外，其餘由學校相關費用支應。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之高級中等學校申請案獲准補助後，應依本署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五)以各校實用技能學程、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及經本署核定確有需要聘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職業類科依其班級數之三分之ㄧ為原則核給員額，新增科班若有2班仍比照3班核給1名員額。

	六、申請與審查作業：
(一)辦理學校計畫申請說明會及相關宣導(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
(二)各校提年度計畫書(每年四月三十日前)。
(三)審查各校計畫書(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四)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每年六月三十日前)。
(五)前四款作業時程之實際辦理期間，以本署公告或函文規定者為準。
	六、申請與審查作業：
(一)辦理學校計畫申請說明會及相關宣導(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
(二)各校提年度計畫書(每年四月三十日前)。
(三)審查各校計畫書(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四)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每年六月三十日前)。
(五)前四項作業時程之實際辦理期間，以本署公告或函文規定者為準。

	第十點(刪除)
	十、本要點經核定後自102學年度起實施。



